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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澎湖縣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念建築、聚落建築群、史蹟

暨文化景觀審議會 

110年第 1次小組初勘紀錄 

 
壹、 訪查時間：110年 1月 21日下午 

貳、 訪查地點：光華南營區 

參、 參、委員意見及決議： 

提案三：陸軍澎湖防衛指揮部光華南營區之加油部附屬建物    

（BX010422-004 營舍－庫房），年久失修，申請辦理拆除，因

建造完竣逾 50 年，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5 條規定於處分

前辦理文化資產價值評估 

（二）現勘委員共 4。啟動文化資產列冊追蹤：0人；啟動指定登

錄審查作業：0人；其它適宜之列管措施：0人；不進入文

化資產保存法列管程序：4人。 

 （三）決議： 

1.本案建物不進入文化資產保存法列管程序，由管理單位自 

 行處分。 

2.因牆面編碼與所提財產編碼不同，建議確認標的編號。 

 

伍、散會 17時 30分 

 

 

 


